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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民〔2025〕69号

南安市民政局关于开展 2025 年社会组织
随机抽查工作的通知

各全市性社会组织：

为进一步加强对我市社会组织的监督管理，规范社会组织行

为，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广

随机抽查规范事中事后监管的通知》（国办发〔2015〕58 号）

和省政府办公厅《关于推广随机抽查机制规范事中事后监管的实

施意见》（闽政办〔2015〕151号）的要求，按照《社会团体登

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社会组织

抽查暂行办法》的规定，我局将会同业务主管部门，决定从 7 月

28 日起开展 2025 年社会组织随机抽查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



— 2 —

如下：

一、检查时间和方式

时间：2025 年 7 月 28 日至 8 月 30日。

方式：现场抽查，主要包括听取基本情况介绍、材料核查和

实地查看等。

二、检查人员组成

在执法人员名录库中随机抽取执法人员组成抽查小组。

三、检查对象

结合日常管理情况，从全市性社会组织名录库中按 5%随机

抽取 40 家，其中社会团体 23家，民办非企业单位（社会服务机

构）17 家（名单见附件 1）。

四、检查内容

按照《社会组织抽查暂行办法》规定，抽查内容主要包括党

建情况、内部治理、财务管理、业务活动、年度报告等情况，结

合本年度社会组织管理工作实际情况，确定其他抽查内容（详见

附件 2）。属于行业协会商会的，还将重点抽查是否落实《关于

进一步规范行业协会商会收费管理的意见》（发改经体〔2017〕

1999 号）规定。

五、有关要求

（一）各相关社会组织要根据检查内容认真做好自查及有关

迎检准备，不得弄虚作假，7 月 27 日前形成自查报告，待现场

抽查时将自查报告提交给抽查人员；另外，相关社会组织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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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把该单位银行账号 2024 年度收支明细账单打印出来备检。

（二）此次抽查结果将在南安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对外公

布，抽查中发现社会组织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由登记管理机关

依法处理；应当由其他部门处理的，依法移交相关部门。

（三）抽查组必须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省实施办

法，认真落实廉洁自律等有关规定。各有关社会组织如发现抽查

人员存在违规行为的，可向市纪委监委驻南安市民政局纪检监察

组反映（联系电话：0595-86386550）。

联系人:刘西跃 联系电话：0595-86380113

附件：1.南安市 2025 年社会组织随机抽查名单

2.全市性社会团体随机抽查事项清单

3.全市性民办非企业单位随机抽查清单

南安市民政局

2025 年 7 月 11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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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南安市 2025 年社会组织随机抽查名单

序号 社会组织名称 序号 社会组织名称

1 南安市莲塘村文体活动中心 21 南安市凤山文化研究会

2 南安市曙光甘薯研发中心 22 南安市黄氏源流研究会

3 南安市新农民培训学校 23 南安市花卉协会

4 南安市洪濑新瑞基幼儿园 24 南安市仑苍镇后垵村老年协会

5 南安市东田闽发幼儿园 25 南安市帆船帆板游艇运动协会

6 南安市柳城柳丰幼儿园 26 南安市粮油行业协会

7 南安市新聚武国术馆 27 南安市丰州镇商会

8 南安市绿野沼气技术开发研究所 28 南安市乐峰电子商务行业协会

9 南安市源隆长跑俱乐部 29 南安市公益图书室协会

10 南安市双成金融纠纷调解中心 30 南安市作家协会

11 南安市水头镇见贤幼儿园 31 南安市体育学校发展促进会

12 南安市上艺园传统文化教育中心 32 南安市江西鄱阳商会

13 南安市省新镇温馨家园养老院 33 南安市成品油行业协会

14 南安市钱塘宋江阵武术馆 34 南安市诗山商会

15 南安市康美育才幼儿园 35 南安市石井镇古山村慈善协会

16 南安市晋福文化艺术馆 36 南安市罗东镇新明帮扶互助协会

17 南安市金淘陶铸幼儿园 37 南安市蓬华镇山城村老年协会

18 南安市羽毛球协会 38 南安市汽车行业协会

19 南安市石井镇前坂村教育发展促进会 39 南安市爱心公益协会

20 南安市关爱母婴服务行业协会 40 南安市蔬菜产业协会



— 5 —

附件 2

全市性社会团体随机抽查事项清单

序号
检查
事项

检查内容 检查方式

1
党建情况

是否按规定建立党组织或由业务主管部门选派党建工作指导员 查看社会组织章程、党组
织成立批复2 是否将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写入章程

3

内部治理

是否依法悬挂法人登记证书正本，副本是否保存完好
查看登记证书、产权或使
用权证明

4 法人登记证上的住所是否与现有办公地址一致

5 是否按时换届

6
是否按照《福建省社会组织内部管理制度范本》（闽民管〔2016〕217 号）建立健全
本组织的内部管理制度，是否张贴上墙、严格执行

现场查看

7 是否定期召开会员（代表）大会、理事会、常务理事会 查看会议纪要

8 会员入会、理事和负责人增补是否符合章程规定 查看凭证

9 负责人是否超龄超届任职 查看负责人备案表

10 是否有公务员或退（离）休领导干部违规任职 查看负责人备案表

11 在职公务员或退（离）休领导干部兼职是否领取薪酬、奖金、津贴或各种名目的补贴 查看凭证

12 分支（代表）机构设立管理是否规范 查阅资料

13
财务
管理

是否严格执行《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 查看账簿凭证

14 是否依法进行税务登记 查看凭证

15 会费收取是否使用“福建省社会团体会员费统一收据” 查看会费收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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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会费收支情况是否向会员公开 查看凭证

17 年末净资产金额是否低于开办资金

查看会计账簿、银行对账
单、原始凭证单据

18 经费支出是否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

19 是否存在使用其他组织或个人银行账户进行账务往来等情况

20
是否存在负责人、工作人员侵占、私分、挪用社会组织财产，挥霍浪费社会组织资金
或公共资源问题

21

业务
活动

是否设立“小金库” 现场查看

22 是否围绕业务范围开展活动
查看年度工作总结、活动
图文资料

23
是否落实《南安市民政局关于加强市级社会组织重大事项报告的通知》要求；重大事
项是否按照章程规定经理事会或会员（代表）大会民主决议

查看会议纪要、报告

24 评比达标表彰是否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审批，经批准进行的是否违规收取费用。

查看活动资料
25

是否与非法社会组织勾连开展活动或为其活动提供便利；是否参与成立或加入非法社
会组织；是否接收非法社会组织作为分支或下属机构；是否为非法社会组织提供账户
使用等便利；是否为非法社会组织进行虚假宣传

26

行业协会
商会涉企

收费

会费标准是否超过 4 档

查看凭证

27 是否利用分支（代表）机构多头收取会费

28 是否利用“收费返成”等方式吸收会员、收取会费

29 是否强制入会、强制收费、违规收费

30
是否通过“信用中国”网站及社会组织门户网站、微信公众号等渠道公示收费项目、
收费性质、服务内容、收费标准及依据等信息

31 其他事项 是否不按规定接受或配合登记管理机关监督检查 现场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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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全市性民办非企业单位随机抽查清单
序号 检查事项 检查内容 检查方式

1
党建情况

是否按规定建立党组织或由业务主管单位选派党建工作指导员 查看党组织成立批

复、社会组织章程2 是否将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写入章程

3

内部治理

是否依法悬挂法人登记证书正本，副本是否保存良好
查看登记证书、产权

或使用权证明
4 法人登记证上的住所是否与现有办公地址一致

5 活动场所是否有产权或一年以上使用权

6
是否按照《福建省社会组织内部管理制度范本》（闽民管〔2016〕217 号）建立健

全本组织的内部管理制度，是否张贴上墙、严格执行
现场查看

7 是否设立分支机构 现场查看

8

财务管理

是否严格执行《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 查看账簿凭证

9 是否依法进行税务登记 查阅资料

10 年末净资产金额是否低于开办资金

查看会计账簿、银行

对账单、原始凭证单

11 经费支出是否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

12 是否存在使用其他组织或个人银行账户进行账务往来等情况

13
是否存在负责人、工作人员侵占、私分、挪用社会组织财产，挥霍浪费社会组织资

金或公共资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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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业务活动

是否设立“小金库” 现场查看

15 是否围绕业务范围开展活动 查看活动资料

16 是否有与其业务活动相适应的从业人员 查看劳务合同

17
是否落实《泉州市民政局关于加强市级社会组织重大事项报告的通知》要求；是否

按照章程规定经理事会民主决议
查看会议纪要、报告

18 评比达标表彰是否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审批，经批准进行的是否违规收取费用。

查看活动资料
19

是否与非法社会组织勾连开展活动或为其活动提供便利；是否参与成立或加入非法

社会组织；是否接收非法社会组织作为分支或下属机构；是否为非法社会组织提供

账户使用等便利；是否为非法社会组织进行虚假宣传

20 其他事项 是否不按规定接受或配合登记管理机关监督检查 现场查看



抄送：泉州市民政局，各全市性社会组织业务主管单位。

南安市民政局办公室 2025 年 7月 14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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